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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 

《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

销<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定向回购类型及依据 

定向回购类型：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定向回购依据： 

（一）激励对象因自愿离职需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021 年 1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编号：2021-006）（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该《激励计划》第十三

章之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处理之（三）规定的激励对象因自愿辞职、被公司辞退、被公司裁员、解除劳动关系

等原因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照规定回购注销。 

因激励对象姜先林、杨厚轩、王亚彬自愿离职，需回购注销其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为限制性股票 33,750股。 

综上，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形，公司将对上述 3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合计 33,75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上述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目前股

本总数的 0.05%。 

三、 回购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 3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限售的 33,750 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

购注销。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注销对象：核心员工姜先林、杨厚轩、王亚彬； 

◆回购注销数量：33,750股； 

◆回购注销数量占公司总股本：0.05%； 

◆回购注销价格：2.4746656元/股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二章之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程序之五回购/注销程序之（三）

规定： 

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除本计划另有约定外，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如果发生回购情形，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做相应的调整。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共实施六次权益分派，分别为： 

（一）2020年度权益分派  

2021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41,692,000股，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

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为基数（如存在回购股份的则以总股本减去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

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以每 10股转增 5股（其中以股票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5股，

无需纳税；以其他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0股，需要纳税）。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41,392,000*（2.5÷10）÷41,692,000=0.2482011；按



总股本折算的每股转增股数=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 股转增股数÷10）÷总股本

=41,392,000*（5÷10）÷41,692,000=0.4964022；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1年 5月 28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6.27-0.2482011=6.0217989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P＝P0÷（1＋n）=6.0217989÷（1+0. 4964022）=4.0241847 

其中：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二）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2021年 9月 10日，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方案如下：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62,388,000股，

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为基数（如存在回购股份的则以总股本减去

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

税）。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62,088,000*（1÷10）÷62,388,000=0.0995191；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对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4.0241847-0.0995191=3.9246656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三）2021年度权益分派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权益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方案如下：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62,373,000 股，以

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共预计派发现



金红利 6,237,300 元。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62,373,000*（1÷10）÷62,373,000=0.1；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3.9246656-0.1=3.8246656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四）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3年 5月 5日，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权

益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136,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 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62,3136,000*（5÷10）÷62,136,000=0.5；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3年 5月 29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3.8246656-0.5=3.3246656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五）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2023年 8月 22日，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2,136,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5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 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62,136,000*（3.5÷10）÷62,136,000=0.35；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3 年 9月 11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对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3.3246656-0.35=2.9746656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六）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2024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权益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519,25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此次权益分派方案，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每

10股分红金额÷10）÷总股本=64,519,250*（5÷10）÷62,136,000=0.5；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于 2024 年 6 月 3 日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青岛建邦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草案的规定，调整公式为： 

P＝P0-V=2.9746656-0.5=2.4746656 

其中：P0 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不低于 1元。 

根据上述内容，定向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2.4746656 元/股，定向回购数量为 33,750

股，定向回购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 

本次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金额为人民币 83,519.96元。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股） 

剩余获授股票

数量（股） 

拟注销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代晓玲 董事、副总经理 0 195,000 0% 

2 赵珉 董事、财务总监 0 60,00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0 255,000 0% 

二、核心员工 

1 孔祥峰 核心员工 0 60,000 0% 

2 李海莹 核心员工 0 60,000 0% 

3 姜先林 核心员工 18,000 42,000 0.98% 

4 姜瑞坤 核心员工 0 60,000 0% 

5 王君智 核心员工 0 60,000 0% 

6 韩丽 核心员工 0 57,000 0% 

7 战元熙 核心员工 0 37,500 0% 



8 高成龙 核心员工 0 37,500 0% 

9 杨帆 核心员工 0 37,500 0% 

10 孙寿勇 核心员工 0 57,500 0% 

11 聂兵 核心员工 0 52,500 0% 

12 赵德峰 核心员工 0 37,500 0% 

13 薛梅 核心员工 0 37,500 0% 

14 王亚彬 核心员工 9,000 21,000 0.49% 

15 李媛 核心员工 0 25,500 0% 

16 王洋林 核心员工 0 22,500 0% 

17 马腾飞 核心员工 0 22,500 0% 

18 王树广 核心员工 0 22,500 0% 

19 刘广斌 核心员工 0 32,500 0% 

20 赵杰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1 张金玲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2 张凯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3 郭杰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4 杨厚轩 核心员工 6,750 15,750 0.37% 

25 韩晓燕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6 孙梅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7 张华霞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8 林秀芬 核心员工 0 22,500 0% 

29 胡晓华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0 鞠晓凤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1 张会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2 尹田洲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3 张宪全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4 黄德法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5 张华抢 核心员工 0 22,500 0% 

36 姜帆 核心员工 0 15,000 0% 

37 姚士雄 核心员工 0 15,000 0% 

38 鹿涛 核心员工 0 15,000 0% 

39 刘超 核心员工 0 30,000 0% 

40 张淑芬 核心员工 0 22,500 0% 

41 王二希 核心员工 0 25,000 0% 

42 王强 核心员工 0 20,000 0% 

43 尹江华 核心员工 0 20,000 0% 

44 黄葛燕 核心员工 0 15,000 0% 

45 孟杰 核心员工 0 15,000 0% 

46 李磊 核心员工 0 15,000 0% 

47 赵飞亚 核心员工 0 15,000 0% 

48 张菲菲 核心员工 0 15,000 0% 

49 刘芳萍 核心员工 0 15,000 0% 

50 严庆翔 核心员工 0 15,000 0% 



51 刘宇 核心员工 0 15,000 0% 

52 杨秀忠 核心员工 0 15,000 0% 

53 李冲 核心员工 0 10,000 0% 

核心员工小计 33,750 1,443,750 1.83% 

合计 33,750 1,698,750 1.83% 

注 1：表格中剩余获授股票数量是指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扣除其回购注销数量后的数额。 

注 2：表格中拟注销数量占授予总量的比例中授予总量是指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总量扣除已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的数量。 

注 3：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 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57,275 45.81% 29,523,525 45.78%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

份） 

34,961,975 54.19% 34,961,975 54.22% 

3.回购专户股份 0 0% 0 0% 

——用于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等 
0 0% 0 0% 

——用于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0 0% 0 0% 

——用于上市公司为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所必需 

0 0% 0 0% 

——用于减少注册资

本 
0 0% 0 0% 

总计 64,519,250 100% 64,485,500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4年 3 月 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登记数据为准。 

五、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维

持上市地位影响的分析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持

续经营能力和上市地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之

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定予

以披露。 

七、 备查文件 

（一）《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建邦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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